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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争议调解暂行办法 

（国家电监会 2005 年 3 月 28 日发布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

令第 7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依法、公正、及时调解电力争议，保障电力市场

主体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力争议，是指电力业务经营者、电力调

度交易机构、用电人之间在电力市场活动中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

议。 

第三条 电力争议调解实行自愿原则。 

第四条 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（以下简称电力监

管机构）负责电力争议调解工作。 

第五条 电力监管机构调解电力争议，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

规的规定，以事实为依据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合理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调解机构和调解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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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负责调解下列电力争议： 

（一）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区域电力市场的； 

（二）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； 

（三）涉及国家电力调度机构的。 

第七条 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设立的派出机构（以下简称派出

机构）负责调解本辖区内的电力争议。 

前款规定应当由派出机构负责调解的电力争议，在派出机构

设立前或者正常开展工作前，由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负责调解。 

第八条 电力监管机构调解电力争议，由 3 名调解员组成调解

小组。对标的不大、事实清楚、影响较小的简单的电力争议，可

以由一名调解员负责调解。 

第九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当从熟悉电力、法律等业务知识的人

员中选任调解员。 

调解员管理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。 

第十条 调解员必须忠于职守，依法办事，公正廉洁，不得利

用调解工作的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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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申请和受理 

第十一条 申请调解电力争议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当事人之间有申请调解电力争议的协议或者当事人一

方申请调解电力争议，其他当事人表示同意的； 

（二）申请人与电力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； 

（三）有明确的被申请人； 

（四）有具体的调解要求和事实及理由； 

（五）属于被申请的电力监管机构管辖； 

（六）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电力争议。 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电力监管机构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已经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； 

（二）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； 

（三）不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电力争议的。 

第十三条 申请调解电力争议，应当向电力监管机构提交书面

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，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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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当事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工作单位、住所；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职务； 

（二）争议的事项； 

（三）具体的调解请求、事实及理由； 

（四）相关证据。 

第十四条 电力监管机构收到调解申请书后，经审查，认为符

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，应当在 7 日内受理并通知当事人；

对决定不予受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，并说明理由。 

第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。委托代理人代理

的，被委托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。授权委托书应当由委托人签

名或者盖章，载明委托代理人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份证明、联

系方式、委托期限和代理权限。 

第四章 调 解 

第十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调解电力争议，应当提前 5 日书面通

知当事人举行调解的地点和时间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49


